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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学院负责本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制度建设、共享系统

建设与运行管理、开放共享服务的监督与绩效评估等工作。 

 

第三章  共享管理 

第六条 学院建立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信息平台，并对接学校

仪器共享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开放共享的信息化、网络化管理与服务。建

立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运行与开放情况记录，按照统一标准及

要求，向学校报送信息。 

第七条 学院大型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基金，优先用于学院共享平台中

开放共享率高的大型仪器设备的维修维护。 

第八条 根据大型仪器设备开放、使用与维护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实

验技术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实验技术能力和开放服务质量。 

第九条 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单位应对分析、测试等开放服务结果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 

第十条 为保证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可持续性，开放共享按照成

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进行合理的成本核算，制定公开透明的服务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报财务计划处和科研院备案。服务收入纳入学院预算，并接受上

级主管部门的监管。 

第十一条 开放共享服务收入由提供服务的大型仪器设备所在单位按

学院相关规定，并结合学科组具体情况收取。服务收入可用于实验耗材、

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维护维修、更新改造、实验人员培训、共享系统

维护、实验人员绩效奖励等支出。 

第十二条 用户独立开展科学实验形成的知识产权由用户自主拥有，

成果发表时应明确标注使用大型仪器设备情况。 

第十三条 加强网络环境下数据安全管理，保护用户身份信息以及在

使用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数据、技术秘密和知识产

权。 

第十四条 加强开放共享服务中的安全防护，对在开放共享服务中发

生的事故，由过错方依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据实承担相应的损失。 



第四章   效益考核 

第十五条 共享效益考核参照《物理与天文学院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

益评价实施办法》实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院资源管理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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